湖北医药学院

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第1章 总则

第1条 目的

有效预防及处置突发性危及本校人事档案安全和严重干扰人事档案工作秩序的事件，最大限度减轻对人事档案的损害，确保人事档案资源安全，保证本校人事档案工作顺利进行。

第2条 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9号令）、《档案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管理办法》（档函〔2008〕207号）。

第3条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学校危及干部人事档案安全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

第4条 工作原则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应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责任、及时反映、果断决策、合作互助的原则，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

干部人事档案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应服从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有关部门积极响应，密切配合，认真落实，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第5条 工作目标

突发事件发生后，根据现场情况，按照指示启动本预案。根据突发事件的破坏程度对应等级做出响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抢救、转移和妥善安置受损档案，最大限度地减轻对档案的损害，将突发事件对档案的影响降至最低。

第2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6条 为做好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成立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负责干部人事档案安全工作，工作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 张海蛟
副组长： 王有涛 轩辕秋艳  王保郧  师贞明 汤俊波
组  员： 赵金卓  周莉 陈曦  庄海玲 王文超 党雪峰
第7条 工作小组主要职责
（一）监督检查相关部门的日常检查维护；

（二）负责制定和完善干部人事档案工作应急处置工作方案；

（三）督促检查应急预案的实行情况；

（四）负责在突发事件时，第一时间向学校汇报，维持现场秩序；

（五）负责在专业救灾队伍到达前组织人员进行撤离，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自救；

（六）负责组织力量对事故造成的受损干部人事档案进行抢救，并做好已疏散和抢救干部人事档案的安全保卫工作；

（七）承办学校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3章 预防和预警机制

第8条 应急准备

建立和完善应急组织体系，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强化干部人事档案安全管理和突发事件有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开展干部人事档案安全防护设备、应急救援器材的监督检查工作，防患于未然。

第9条 预防预警措施

（1） 应急处置与预防工作相结合。把确保人员及干部人事档案安全作为应急处置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好预防、预测、预警、预报及应急装备、培训、预案演练等工作，提高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能力。

（2） 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人员要定期对处置区域进行安全检查，重点处置区域每天检查，确保库区防火、防盗等设备设施完好；监督相关部门对七氟丙烷灭火系统进行维护，使其保持良好状态。

（3）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安全隐患应立即向工作小组报告。

（4） 工作小组组长接到有关报告后，应及时确定应对方案，按照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应急准备。

第4章 处置区域

第10条 处置区域

干部人事档案应急处置区域设于档案馆库房，干部人事档案库房配备常用及备用钥匙，由干部人事档案专职管理人员保管。

第11条 抢救档案的程序

在抢救档案时，档案管理人员应协助专业救援部队，并按照下列顺序转移和安置档案：

（1） 人事档案（在职人员）
（2） 人事档案（离退休人员）；

（3） 重要的档案检索工具。

第5章 应急响应

第12条 分级响应 

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将人事档案突发事件分为Ⅰ级、Ⅱ级两个响应等级。

（一）Ⅰ级（重大突发事件）

已经或可能导致干部人事档案或干部人事档案设施遭受损失的情况发生，包括发生或局部发生地震、火灾、水灾、爆炸等引发的重大灾害事件或已出现干部人事档案被盗、被毁、泄密等事件。

（二）Ⅱ级（一般突发事件）

库房出现焦糊异味，轻微进水、漏水、局部发生异常，设备设施出现一般故障等现象。

第13条 相应程序

如遇干部人事档案突发事件，应按相应程序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并按分工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一）启动Ⅰ级响应等级时，由工作小组组长牵头组织、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处置措施：

1.及时通知相关人员关闭库房电源；

2.统一指挥、协调各有关部门；

3.及时疏散留在处置区内的相关人员；

4.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人员积极配合抢救工作，提供干部人事档案分布、库房结构等信息，协助维护现场秩序，开展力所能及的自救和现场安全保卫工作，防止次生、衍生事件的发生。
5.在救援力量到达后，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干部人事档案人员要按照确定的人事档案抢救顺序抢救和转移、安置人事档案。特别是受水淹干部人事档案，要及时采取有效办法稳定档案的状态，避免灾情进一步恶化。
6.发生火灾时，本着小火自救的原则利用现有的七氟丙烷灭火系统进行自救，同时向工作小组相关人员报告。如遇火势不可控制时，立即组织档案馆内的所有人员撤离后关闭房门，以免造成人员伤害，向工作小组报告后派人做好消防人员到场的引导。

7.干部人事档案出现被盗或泄密事件，应立即保护现场，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二）启动Ⅱ级响应等级时，由档案馆馆长负责应急处置工作和调查工作。

1.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人员立即进行安全检查，通知安全部门协助排除险情；

2.根据事故原因通知相关部门人员对设备和线路进行检查、维修、排除事故隐患；

3.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人员配合相关部门人员进行善后处置工作。

第14条 事故报告

（一）事件报告程序

档案馆突发事件发生时，事故现场人事档案管理人员应及时向工作小组组长报告，由工作小组组长视情况确定启动应急响应等级并报告单位领导。

报告可采用电话等应急报告形式，但随后应形成书面事件报告，报上级档案主管部门。

（二）事件报告内容

1.事件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灾害类别、现场情况、影响范围；

2.事件发生的简要经过、结果，人事档案损失情况的初步估计；

3.事件原因分析；

4.事件发生后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及事件控制情况；

5.其他需要报告的有关事项等。

6.报告应如实反应事件的全过程，不得对突发事件进行隐瞒、缓报、谎报、漏报或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漏报。

第6章 奖励与责任追究

第15条 对在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16条 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责任追究制。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突发事件重要情况或因玩忽职守、渎职、违法违规等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7章 附则

第17条 本预案由档案馆负责解释。
第18条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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